
关于印发《四川省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联办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公安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医保局、

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机构、行政审批相关部门（单

位）、邮政分公司：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 年四川省优

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工作要点〉的通知》（川办发〔2024〕

14号）部署要求，在总结我省前期“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工作

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四川省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工

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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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川省公安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四川省分公司

202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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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联办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和《四

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年四川省优化政务服务提

升行政效能工作要点〉的通知》（川办发〔2024〕14号）部署要

求，推动“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更加高效便捷，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为目标，强化跨部门业务协

同和数据共享，深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推行“一次

告知，一表申请、一网受理、一站服务”，群众办事入口拓展至“天

府通办”APP实现“掌上办”，更大程度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

减跑动，最大限度实现便民利民，持续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满

意度。

二、受理条件

（一）申请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婴儿，应为本省助产

机构内出生（含在家中、途中分娩后即送往助产机构）、且父母

双方均为四川省家庭户，符合随父、随母落户条件，姓氏随父或

随母，一周岁以内的婚生婴儿。

（二）申请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的婴儿母亲，应是我省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员。



— 4 —

三、联办事项

1.《出生医学证明》办理（首签）。

2.《预防接种证》办理。

3.户口登记。

4.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基本医疗保险）。

5.社会保障卡申领。

6.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登记。

7.生育医疗费用报销。

群众可结合自身需求，自主选择相关办理事项。

四、规范办理流程

（一）业务申请

符合条件的新生儿母亲实名登录四川政务服务网或“天府通

办”APP“一件事”服务专栏，根据引导选择相应情形，填报申请

表单信息并上传申请材料后，完成“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理申请。

选择申领社会保障卡的，需扫码支付邮费。

（二）业务受理

助产机构“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理人员通过四川省出生医

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对材料齐全且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予以受

理。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申请材料按照职能分别推送至相关

部门，所有申请材料实行数据共享；对不符合受理条件或申请材

料不齐全的，不予受理或要求申请人补正补齐，并实施一次性告

知。

（三）业务办理

所有事项在审批时限内实行并联办理，卫健部门完成《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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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证明》（首签）、《预防接种证》办理、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登

记，公安部门完成户口登记，医保部门完成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基

本医疗保险）、新生儿母亲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人社部门完成社

会保障卡申领。

（四）结果反馈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申请人或相关部门全环节在线

查询服务，实行一体反馈。申请人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可登录省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追踪办件进度。

（五）档案管理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归档一件事申请、受理、流转、审批

结果颁发、送达环节的电子资料；相关部门按职责归档办理“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全流程的电子材料。

五、职责分工

（一）省卫生健康委牵头负责“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整体推进，

联合相关部门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服务，及时将办理信息归

集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推送至医

保、公安部门。负责推动“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在“天府通办”APP

上好办易办。

（二）公安厅负责优化婴儿户口登记服务流程，及时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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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归集入“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主题专栏，将居民户口簿电子凭

证推送至人社、医保部门。

（三）省医保局负责优化婴儿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基本医疗

保险）、婴儿母亲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服务流程，及时将办理信息

归集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优化婴儿社会保障卡申领服

务流程，及时将办理信息归集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五）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负责指导优化四川政

务服务网“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主题专栏，协调推进与卫生健康、

公安、医保、人社部门业务信息系统对接，将申请信息分发至相

关部门业务系统，实时汇总反馈各部门办理结果；负责统筹协调

各部门“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相关电子证照的共享。

（六）省邮政分公司负责优化完善“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邮政

寄递功能，确保网办平台信息数据安全和证件安全寄送。

（七）各市（州）相关部门按职责推动“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在本地落地落实和移动端推广使用。指导县（市、区）做好宣传

告知、政策解读、办理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保障群众

权益。

六、工作要求

各地在继续开展原“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的基础上，

按以下步骤推进 7个事项的“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工作：5月

底前，各地相关部门建立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的工

作推进机制，省级相关厅局按照职责分工完成 7 个事项“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及涉及业务系统的对接联调。6-7月，选取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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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宜宾市进行 7个事项“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试点。

8 月，组织开展培训，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实施 7 个事项“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各地要积极总结本地好经验、好做

法，及时报省卫生健康委，对于因宣传不到位、工作不熟悉导致

的办事数量少、驳回次数多、办理进度慢、异常办结多等工作明

显滞后的地区和部门加强督促考核，确保“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工作取得实效。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省卫生健康委：杨国超，028-86136100

公安厅：徐辰珺，028-8630103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赵立新，028-85565232

省医保局：朱林梅，028-86523136

省疾控局：蔡航斌，028-86132653

省邮政分公司：刘沁怡，028-86166471

省政务服务中心：张文阳，028-86935231

附件：1.“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申请表单

2.“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申请材料

3.“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操作指南

4.“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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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理申请表

基本信息

婴儿姓名 性别 出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出生孕周 周 出生体重 克 出生身长 厘米 接生员

出生地点 四川省 市（州） 县（市、区） 分娩助产机构

母亲姓名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 国籍 民族 籍贯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父亲姓名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 国籍 民族 籍贯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需办理事项

□《出生医学证明》签发 □预防接种证办理 □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登记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新生儿母亲是我省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户口登记 □社会保障卡申领

科学育儿指导
服务登记

儿童常住地址： 市（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户口登记

经父母双方协商一致申请将婴儿户口随（□父亲□母亲）申报 拟落户地

户主姓名 户主身份证号码 与户主关系

婴儿籍贯（随父） 婴儿民族（随□父亲或□母亲）

城乡居民参保
登记（基本医疗

保险）
参保地： 市（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生育医疗费用
报销

（新生儿母亲银行卡）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 卡号

社会保障卡

申领

发卡地 市（州） 开户银行 申请人与婴儿监护关系 □母女 □母子

申领须知：1.为确保新生儿的社会保障卡正常使用，请监护人收到社会保障卡后及时携带监护人本人有效

身份证，新生儿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社会保障卡，到开户银行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卡启

用（激活）；2.按照人社部开展实时同步申领电子社会保障卡工作要求，在办理社会保障卡的同时，已同步

为您生成电子社会保障卡，并发放至发卡银行 APP和电子社会保障卡支付小程序。您也可以在四川人社

APP 或其他电子社会保障卡服务渠道申领和使用电子社会保障卡。

证件流转信息

选择线上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和预防接种证领取方式：

□邮寄 □自行领取（分娩助产机构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窗口）

《社会保障卡》发卡：□邮寄

邮寄地址 收件人（限母亲）姓名 联系电话

承诺签名

本人核对以上填写内容正确无误并承诺以上申报信息及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均真实有效，若被查
证在办理以上事项过程中存在隐瞒事实、弄虚作假行为的，本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接受相关
部门处理，直至注销以上办理结果。《出生医学证明》一经签发，证件上信息原则上不予变更。

申请人（婴儿母亲）签名： ；联系电话：
（婴儿父亲）签名：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婴儿母亲在线填写，填写后保存打印，由婴儿父母双方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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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申请材料

序

号
材料名称

是否

必交

材料

材料类型 提交时限 材料份数
是否

减免

1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申

请表
是

电子表单、签字版扫

描件

申请时提

交
一式一份 否

2 居民身份证 是 扫描件
申请时提

交
一式一份 否

3 居民户口簿 是 扫描件
申请时提

交
一式一份 否

4 结婚证 是 电子证照
申请时提

交
一式一份 是



— 10 —

附件 3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操作指南
（办理人员使用）

一、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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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环节

（一）受理事项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可受理的联办事项为：婴儿《出生医学

证明》办理（首签）、《预防接种证》办理、户口登记、城乡居民

参保登记（基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卡申领、科学育儿指导服

务登记，婴儿母亲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群众可结合实际情况，选

择相关办理事项。

（二）受理渠道

助产机构“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理人员登录四川省出生医

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进入“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收件菜单发起收

件。

（三）受理材料（详见附件 2）

三、办理环节

（一）办理环节

1.前期准备

助产机构在产妇分娩后 24 小时内，将分娩信息录入或导入

四川省妇幼卫生信息直报系统进行产妇分娩信息登记。助产机构

开展“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宣传告知，指导新生儿母亲完成

人脸识别认证，婴儿家庭提前确定婴儿姓名（婴儿姓氏应随父或

随母）。

2.事项办理

（1）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申请人完成线上申请后，省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自动将办件信息推送至四川省出生医学证明

管理信息系统。助产机构出生医学证明签发人员登录四川省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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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签发端，查看“网办签发”栏提示，核实相

关信息及提交的材料后，及时完成受理、审核、签发、打印及盖

章，并将《出生医学证明》正页现场交予或邮寄至申请人，“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申请表签字版原件、《出生医学证明》副页由签

发机构永久保存。《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后，出生医学证明印章

管理人员在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端加盖《出生医学证

明》电子印章，生成《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系统自动将办

结信息通过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反馈共享。若申请人选择申领

社会保障卡服务，助产机构工作人员指导申请人扫码支付邮寄费

用。

（2）办理《预防接种证》。助产机构及时查看四川省免疫规

划信息系统里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送的办件申请信息，并根

据《出生医学证明》婴儿信息及接种部门录入的新生儿卡介苗和

首剂乙肝疫苗接种信息，办理《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证》上

的新生儿身份证号码由后期为新生儿提供首次疫苗接种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补录），系统自动将办结信息反馈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

（3）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登记。四川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信

息系统将新生儿及新生儿父母相关信息推送到四川省儿童保健

管理信息系统儿童常住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确认收到完成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登记，并按照基本公卫

0-6岁儿童健康管理项目要求规范提供儿童健康管理服务。

（4）办理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基本医疗保险）。医保经办机

构及时查收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送的办件申请信息及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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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部门推送的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对符合条件的婴儿办理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基本医疗保险），将办结信息反馈省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并将参保登记信息推送给税务部门。

（5）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新生儿母亲若为我省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员，且分娩医院为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的，新生儿母

亲在出院时可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在定点医疗机构直

接结算生育医疗费用（当场办结）。因其他原因未能直接结算的，

携带相关资料（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2.医院收费票据；3.费用清单；4.出院记录；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

息）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或者通过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

台线上提交办理材料，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预审资料合规后，

将相关资料邮寄至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报销相关费用（在 20个

工作日内办结）。

（6）办理户口登记。县（市、区）公安机关及时查收、审

核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送的申请信息和材料，在公安业务系

统中引用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婴儿父母一方的结婚证电子证

照、拟落户方居民户口簿电子凭证、婴儿父母居民身份证及双方

签字的申请表扫描件，于 3个工作日内完成业务审核工作。符合

办理条件的，为婴儿办理出生入户登记手续，下载相关电子证照

打印存档。系统自动将办结信息反馈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同

时为相关部门提供婴儿居民户口簿电子证照共享服务。不符合办

理条件的，反馈原因后结束业务办理。

申请人根据个人实际需求，自行到助产机构所在地或现居住

地公安机关打印新生儿户籍信息证明，由与新生儿同户的户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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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父母携带《居民户口簿》至新生儿户籍地公安机关打印居民

户口簿新生儿页。

（7）社会保障卡申领。对选择了“社会保障卡申领”事项的

申请，在婴儿户口登记和医保参保办理完成后，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向户籍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推送社会保障卡申领信

息、监护人身份证件，户籍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取婴儿居

民户口簿电子凭证、《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并完成申领信

息审核后，推送至所选银行；待银行核验相关信息无误、完成开

户后，将信息推送至制卡网点，完成卡片制作并邮寄给申请人。

（二）审核要点

序号 申请材料 审核要点

1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申请表

填表内容按实际情况填写，与提交相关材料

一致，填写完整无缺项；婴儿母亲、父亲签

字确认。

2 居民身份证
与原件一致；婴儿父母双方居民身份证正面

扫描为 1张、反面扫描为 1张。

3 居民户口簿

与原件一致；拟落户地户口簿首页、户主页、

新生儿父亲所在页（随父落户）或新生儿母

亲所在页（随母落户）。

4 结婚证

电子证照，申请人免提交。申请人发起申请

时，即在线核验申请人是否有结婚证电子证

照，有则可进行后续申请，无则反馈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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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事指南



申请渠道二维码


